
 
 

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科技研究所 

研究生補修大學部 12 學分科目申請及審核表 
 

 
 

 

 
 

學生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學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 

 

開課系科 欲修習科目 學分/學時 審 核 結 果 備註 

   
□核准 

□不核准 
 

   
□核准 

□不核准 
 

   
□核准 

□不核准 
 

   
□核准 

□不核准 
 

   
□核准 

□不核准 
 

   
□核准 

□不核准 
 

 

 

 

 

 

填表人簽 名 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

所 長 簽 章 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

 
適用對象：以【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】第七條(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

者)報考者，最高取得學歷為專科以下，入學後須補修大學部 12學分，

且另以大學部學分費收取之。 


